关于2026年沙湾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（农业社会化服务）项目补助
资金发放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塔城地区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塔地财农〔2025〕36号)、（沙财农〔2025〕22号）文件要求，2026年地区下达我市补助资金40万元，项目资金用西戈壁镇和东湾镇玉米耕作和播种作业，服务面积1.87万亩，涉及农户301户，已支付40万元，资金通过财政“一卡通”发放，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，反映公示情况，以单位名义反映的，请署名单位各称并加盖公章，以个人名义反映的，应签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反映问题要有事实依据，不得借机诽谤诬告。
公示起止时间：2026年7月9日—7月16日。
监督电话：0993-6011729
联系地址：沙湾市新都综合楼11楼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1109室，邮编：832100
附件1：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明细表（玉米）				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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